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落实我会“三大使命”，促进推动国内国

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特设立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国际交

流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第二条 委员会是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内设非法人

学术公益性组织，遵守基金会的章程规定。

第三条 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联系国内外科技人员以及

相关机构、企业负责人推动科技公益事业发展；推动“杰出

工程师奖”国际化发展；架设国际国内科技人员交流桥梁；

收集科技发展成果及科研信息；推动国际国内科学交流与科

技成果转化。

第二章 组织构成

第四条 委员会设立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秘书长 1

名及工作人员若干。委员会设顾问委员和委员。委员会成员

任期与基金会理事会任期同步，每届五年。

第五条 委员会委员的基本条件为：

（一）认同和支持基金会工作宗旨与使命；

（二）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三）愿意积极、热心、无偿地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工作。

第六条 委员会委员遴选程序为：

（一）委员候选人提交委员专家登记表；

（二）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颁发委员聘书。

第七条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为：

（一）本委员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委员会的工作有建议权、批评权；

（三）优先参加本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优惠获取本委员会有关资料；

（五）遵守本工作条例，完成本委员委托的各项工作；

（六）协助开展并积极参加本委员会各项活动；

（七）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八条 本工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五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精通外语交流；

（二）具有较大的影响，熟悉国际交流原则；

（三）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第三章 业务范围和活动原则

第九条 委员会业务范围如下：

（一）组织杰出科技人员及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大学

等机构科研人员举办不同类型的专题国际研讨会；

（二）收集国际国内前沿科技研究信息，发挥智库作用，



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供咨询；

（三）组织科研专题研修班赴国外短期交流，为国内科

研机构及企业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推动科技国际交流；

（四）为国外优秀科研人员与我国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

提供资助，设立专项资助基金；

（五）与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与民

间科研机构及企业建立联系，共同推动“杰出工程师奖”国

际化发展；

（六）建立对口国际合作伙伴，充实、扩大基金会国际

交流工作范围，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科技交流服务。

第十条 未经科基会授权，委员会不得对外签署协议和

合同。擅自签订合同、协议引发纠纷的，由相关负责人承担

相应的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第十二条 本工作规程自协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2018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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